项目资金管理办法
第1条 为规范项目资金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防范资金风险，根据有关规定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2条 本中心对项目资金采取统筹管理、集中使用的原则。
第3条 本中心项目资金由财务资产部统筹负责。
第4条 项目资金风险控制目标
（1） 使用项目资金要符合法律法规和上级要求，符合本中心实际，使风险控制与财务实际相适应。
（2） 使用项目资金要使其发挥出有效功能，确保项目建设顺利实施并发挥出最大效益。
（3） 财务资产部和其他部门要提高资金防控风险能力，预防、控制、降低损失。
第5条  资金风险防范
（1） 项目资金管理严格执行申请、拨款制度，实行项目资金专款专用、专户管理、专账核算制度。
（2） 建立项目资金管理领导责任制和会计核算，自觉接受财政、审计纪检和上级部门的监督检查，强化项目资金的管理和监督，坚决避免擅自变更项目预算和截留、挪用、坐支项目资金等违规行为。
（3） 财务资产部按照事前审核、事中监控、事后检查的要求，建立健全项目资金跟踪检查制度和重大问题上报制度，定期不定期地开展项目资金专项检查，全程跟踪检查各项项目资金的拨付、使用情况，对发现的资金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及时上报。
第6条   资金管理方式
（1） 建立会计核算制度。严禁套取项目资金、严禁公款私存，设置账外账和“小金库”。
（2） 严格执行项目资金批准的使用计划和项目批复资料，不准擅自调项、扩项、缩项，更不准拆借、挪用、挤占资金。
（3） 严格项目资金初审、审核制度，项目资金的报账必须有经办人、证明人、领导审批签字，必须附真实、有效、合法的原始凭证。
（4） 实行政府采购制度。对项目所需的货物和设备，严格按照政府采购的有关规定执行。
第7条   强化预算和绩效评价
（一）坚持预算安排原则，强化预算执行力度，控制超预算、无预算事项，确保预算支出和预算收入相适应。
（二）年度结束，财务资产部应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，对预算支出的经济性、效率性和效益性进行客观、公正的测量、分析和评判。
第八条   本办法由财务资产部负责解释。
